
從醫學、法律剖析病房85033 

醫學生觀點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四年級學生    

I. 案例介紹： 
 

II. 家屬意見： 

1. 醫師為何沒說明手術會有此結果？  

案例中醫師在手術前未善盡說明義務，致使家屬對於手術懷抱甚高期望，未料手術

結果不如預期，導致家屬忿忿不平。究竟醫師對於醫療行為有無解釋之必要性呢？ 

答： 
(1)  醫師之說明義務  
法律上之所以科以醫師對病患之說明義務，乃是因為醫師與病患立於不平等之

地位，醫師以其專業常識及經驗，應協助病患對其承諾權之行使，如醫師加以

說明，其即可行使適當之承諾，所以醫師說明義務之建立，是有助於保障病患

承諾權確切之行使。相關法律規定： 
 民法：凡契約成立者需有要約及承諾，而病患承諾權之行使，需出於真意，
如醫師對治療相關問題加以掩飾，其承諾權非出於真意，是可認為該承諾非

有效之承諾。＜參民法第540條＞ 
 醫療法：醫院於取得病患簽具手術同意書之前，醫師應向其本人或配偶、親
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等事項。＜參醫療法第63條＞ 

(2)  說明義務的內容：醫療法規定：手術-原因、成功率、可能發生之併發症或危險 
(3)  說明義務的排除：病患同意、緊急事況、若說明有礙病患之身體健康或心理之

復全。 

 民法(2002/6/26修正)第540條：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 

 醫療法(2005/2/5修正)第63條：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

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者，不

在此限。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相信院方有誠意要解決，結果呢？  

案例中醫師與院方在手術失敗初期表達明確善意，特別是醫師私下承諾將負擔日後

所有醫療經費，但實際上執刀醫師卻在事發三年後逃亡美國，並表達不願負責，醫

院方面也在病人有權追訴期過後，提出欠繳費用之告訴。究竟醫院有沒有責任？需

不需要承擔其聘任醫師的醫療疏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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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醫院乃基於僱傭人之地位，而對病患負擔侵權之責任，或依照契約，使醫師之過失

視為僱傭人之過失，而對其履行輔助人應負相同之責任。＜參民法第224條＞ 

另依照所謂僱傭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乃是依照民法的規定，醫師或其他醫護人員因

執行職務，而不法侵害病患的權利，則應由醫院（即僱用人）與醫護人員（即受僱用人）

負連帶賠償責任＜參民法第188條＞。此乃督促僱傭人履行其監督義務，再者，僱傭人因
使用受顧人而或其利益，自應負擔其被害人的損害。又僱用受僱人而為危險之業務，僱

傭人自應負擔該危險責任之損害。 

對僱傭人的連帶賠償責任，民法上對僱傭人有免責之規定，及僱傭人如在選任首僱

人及監督受僱人的職務已盡相當注意者，或是縱加以注意仍不免發生被害人的損害者，

僱傭人及不負賠償責任。此規定旨在使僱傭人避免負擔無限的責任，而使其僅在對監督

義務有違反時而負賠償責任。儘管如此，法院往往對僱傭人科以較嚴苛的責任，而避免

僱傭人使用該民法條款，所以僱傭人的責任以形成所謂無過失責任。再者，即使僱傭人

進了相當注意而法院認為可以免責，但法院仍可斟酌僱傭人與受僱人的經濟狀況，命令

僱傭人負擔一部份或全部的賠償。 

 民法第224條：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

責任。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88條：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

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如

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

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行為之受僱人，有求償權。 

3. 無證據：不給病歷、看不懂、不知真假  

案例中，家屬在手術失敗後向醫師要求病歷以便作為保障證據，但無論怎樣院方就

是不給，這樣做合理嗎？另外家屬擔心病歷造假，若真有此事竄改者將受何處罰？ 

答： 

依照醫師法及醫療法的規定，醫師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對病人拒發診斷書、死亡證

明書或死產證明書＜參醫師法第17條、醫療法第76條＞。所謂法令上的理由，例如請求
人為第三人時，醫師必須保守其業務上所知悉之消息，並得拒絕為證言＜參刑事訴訟法

第182條＞。 

依照刑法之規定，醫師明知為不實的事項，將其登載於業務上所做成的文書，以規

避其責任，而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及應負刑事責任＜參刑法第215條＞。如醫師行使該
登載不實的文書者，亦觸犯行使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參刑法第216條＞，兩者成立所謂牽
連犯從一重處斷。 

 醫師法 (2002/1/16修)第17條：醫師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不得拒絕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或死產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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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交付。 

 醫療法第76條：醫院、診所如無法令規定之理由，對其診治之病人，不得拒絕開給出生證明書、診斷書、死亡證

明書或死產證明書。開給各項診斷書時，應力求慎重，尤其是有關死亡之原因。醫院、診所對於非病死或可疑為

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機關依法相驗。 

 刑法 (2005/2/2修正)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 條：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

之規定處斷。 

4. 醫事審議委員會不過是球員兼裁判！  

案例中，法院最後採信醫審會之專業，判定醫院方面無疏失，不由得讓家屬質疑醫

審會根本是球員兼裁判。醫審會真如此黑暗嗎？ 

答： 

參：醫療法第 98、99、100條 後方第四部份有有詳述 
 
III. 醫院怎麼想？  

一、此紀錄片的客觀性？ 
‧ 以病患角度為主 
‧ 民國77年進行手術，民國89年病人過世後才開始拍攝，事隔十多年，影片中人證、
物證、事證的完整性不佳，所有事實陳述都來自病患的兩位兒子 

‧ 片中未提及醫師在出國前這幾年做了什麼 
‧ 負責溝通的社工人員未接受採訪，也沒有其他人陳述醫師與病人溝通的過程 

二、醫院的想法 

1. 手術本來就有風險  

退化性脊椎脫位（Degenerative Spondylolisthesis）  
‧ 好犯 : 50歲以上, 女性  
‧ 原因 : 脊椎持續地進行退化 ,使得面關節的強度弱化 ,造成腰椎第四節滑脫到第
五節的前面  

‧ 手術治療 : 1.神經減壓手術，放鬆神經，將壓迫神經的椎間盤及黃韌帶清除，使
神經不再受壓迫，改善神經的功能。2.重建腰椎的支撐力，需使用固定釘將脫位
的腰椎固定住，使之不再移位  

手術風險和併發症 
‧ 傷害神經可能造成該神經控制的感覺喪失或運動無力  
‧ 神經膜弄破會漏水，引起傷口積水，傷口細菌感染會發炎化膿  
‧ 熟練的骨科醫師手術下手術併發症發生的機率約在 3-5%  
‧ 併發症發生的機率因個人患病狀況不同而異，而在這部紀錄片中，只提及家屬拿



 3 

到病例卻看不懂的困境，卻未請專業人士分析病歷，所以我們無從得知疾病的狀

況及風險程度 

2. 醫師承諾病人為醫師個人行為，醫院不需要負責  

‧ 醫師法規定，醫院與病人之間的法律關係，應視醫院與醫師是否為單一之當事人
而定，在通常狀況下，醫院為一法人而與病患發生直接法律之關係， 而醫師僅立
於履行輔助人的地位 

‧ 例外者，例如醫師未經醫院之同意，而與病患訂定醫療契約，則該醫療契約之當
事人為醫師個人與病患，醫院與病患不發生法律關係 

‧ 所以，醫師承諾病人醫療費不用擔心，未經過醫院同意，是不具有效力的 

3. 醫院有成本考量，必須有醫療費收入  

三、結語 
‧ 病房85033是以家屬立場拍攝的紀錄片，單憑這部影片評斷整件事情的是非,，會
有失公正性 

‧ 但身為未來醫師的我們，不妨藉由這部紀錄片，設身處地感受家屬的無奈和悲傷，
了解手術失敗後帶給病人及家屬們長期的衝擊 

‧ 除了警惕自己在未來行醫過程中，戰戰兢兢避免悲劇發生之外，也須確實做好和
家屬的溝通，當不預期的意外發生時，雙方才有良好共識以降低醫療糾紛的發生

機會 
 

IV. 醫審會：  
 法條依據：  
醫療法 (民國 93 年 04 月 28 日 修正)  
第 98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種小組，其務如下：

一、醫療制度之改進。二、醫療技術之審議。三、人體試驗之審議。四、司法

或檢察機關之委託鑑定。五、專科醫師制度之改進。六、醫德之促進。七、一

定規模以上大型醫院設立或擴充之審議。八、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前項醫事

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9 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任務如下：一、醫療機構設

立或擴充之審議。二、醫療收費標準之審議。三、醫療爭議之調處。四、醫德之

促進。五、其他有關醫事之審議。前項醫事審議委員會之組織、會議等相關規定，

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0 條 前二條之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應就不具民意代表、醫療法人代表身分之醫事、

法學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遴聘之，其中法學專家及社會人士之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醫審會的沿革：  
我國醫療鑑定制度，早期並未設立官方專責機構。民國五十一年以前，對於醫療案件，法

院大多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八條之規定，逕行委託醫療機構或醫療事業團體進行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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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院通常就同一案件送請數位專家進行鑑定，因此結果常有不同，對此多數不同之鑑

定結果，法官則依照自由心證按個人主觀判斷，採取其一作為裁判依據。但是因為法官醫

學專業知識不足，閱讀鑑定報告書或有誤解，常常造成採證上之偏誤。 
 
有鑑於此，台灣省醫師公會乃於民國五十一年在台北市成立「台灣省醫療糾紛鑑定委員

會」，希望藉由團體鑑定之方式，避免個別鑑定所造成之結果分歧現象。但因為該委員會之

成員均由醫界人士組成，並無醫學界以外之人士參與，鑑定結果經常受到醫醫相護的質疑。 
 
民國七十六年醫療法修正，第七章規定應由行政院衛生署組織設立「醫事審議委員會」，衛

生署乃於「醫事審議委員會」下設立鑑定小組，並自同年四月起接辦醫療糾紛鑑定工作。

同時，醫療法第七十五條並規定醫事審議委員會之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法律專

家及社會人士，希望鑑定結果能更昭公信。 
 
現行醫事鑑定小組由十五名委員組成，由衛生署長聘任之，包括醫界代表十名，皆為從事

臨床工作之專家，法律及社會人士代表五名，分別為大學法律教授、法制單位代表、民意

代表、社會工作學者及心理學教授。 
 
現行行政院衛生署之鑑定作業雖然已盡量朝向公正客觀之方向努力，但是仍然存在不少問

題。有時問題是產生於法院的作業方面，例如法院所要求鑑定的事項有時並不具體，且有

時並非全案鑑定，另外所送請鑑定之資料有時並不完整，均有可能造成鑑定結果的誤差。

有時問題則是發生於鑑定程序上，例如部份委員並不具備醫學專業知識，可能造成鑑定結

果不夠專業之缺點。而且醫學乃屬於科學範疇之學門，遇有意見不一致之情形，卻以表決

方式予以確定，於其基本理論亦有矛盾，並且此種模式將其他不同意見屏除在鑑定報告之

外，會使法院喪失得知、斟酌不同意見之機會，而被告醫師並無列席伸辯或說明之機會，

均有造成客觀性不足之虞。 
 
除以上所提以外，現行醫療鑑定制度最重要之缺點乃在於成為機關鑑定。 
 
鑑定乃於訴訟程序中為取得證據資料而指定專家，就特定事物以其專業知識，加以分析、

實驗而作判斷，以作為法庭審理之參考。鑑定結果本來就是應邀鑑定專家之個人意見。因

此在制度設計上，為提高其可信度，乃設有應予具結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為確保鑑定之可

靠性擔保，規定鑑定人應具結（刑事訴訟法第二○二條）。第二○六條第二項規定：鑑定人
有數人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但意見不同者，應使其個別報告。原則上，鑑定應由自然

人為之，僅在例外情形才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為之（第二○八條第一項），
而不必具結（第二○八條第二項未准用第二○二條）。但從現行衛生署鑑定實務觀之，可謂
完全採行機關鑑定的方式，不僅不必具結，且因現實上無從在審判庭上接受詰問，幾乎變

成無法檢驗的證據，加上採用與否又任由法官依自由心證為之，其結果頗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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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審會審議流程圖：  

 
 
 醫審會的特性：  

1.我國刑事訴訟法不採強制鑑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既不採強制鑑定，不受法律之拘束，完全由法官或檢察官決定是否送請

鑑定，因此實務上常見對於是否有交付鑑定之必要，當事人、檢察官、事實審法官及最高法

院法官見解常各有不同，考量時應顧及被告的利益。在交付鑑定之情形，法官、檢察官實際

上成為一位「學習者」，並且扮演批評其「教導者」之角色，不受鑑定人鑑定結果之一部或全

部所拘束。因之，司法官更應全面地考量相關醫學知識以及裁判經驗原則以避免謬誤。只要

其他鑑定人對此種知識有進一步報告的可能，且其鑑定結果亦能獨立地受評斷，便可另行鑑

定。二位鑑定人之意見如互有牴觸，法官選擇其一時，就另一不贊同之見解亦須加分析說明。

在最困難的案例中，只有在法官、檢察官能認知其職責，依據鑑定人之權威意見，有所依據、

自由而不受拘束，但盡心的決定証據証明力，方能有所突破。 
 
2.以前機關鑑定對外都只是由醫院掛名，鑑定醫師本人不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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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鑑定人有無必要再命其到庭以言詞說明87_台上_1887裁判主旨日:「鑑定人以書面報
告者，有無必要再命其到庭以言詞說明，以及鑑定是否已臻完備，而無另送鑑定之必要，事

實審法院有依法審認之職權。」 

因為醫學的鑑定報告牽涉事實的認定，現在法院大多是同時找兩、三家醫學中心或是大規模

的教學醫院鑑定，相互比較其結果，其中若有兩家意見相同一致就成立了。鑑定大都由臨床

經驗豐富的醫師來執行，但大部份醫院鑑定對外都只是由醫院掛名，鑑定醫師本人絕對不曝

光。鑑定醫師必須公正、公平，不能有私心，最好法院有規定遴選鑑定醫師的條件，如服務

年資，研究領域或著作等身才能參加遴選。也最好是由各專科醫學會或地方醫師公會提供鑑

定醫師名單，由專業領域的醫師來寫醫療專科的鑑定報告，可以避免有人情介入不好。 

 

3.缺乏醫療鑑定人的証人制及具結義務 

建議採取美國「醫師証人制」就是請醫師或醫事審議委員會醫師出庭作証，就病歷內容、

文獻摘要、解剖報告或審議內容作專業上的証詞，並就爭議性的醫學疑點接受法官、檢察官

及律師的交相詰問，好處就是不必為了一個醫學名詞不懂或一個小爭點，再度送鑑定，再度

下次開庭，更不必因怕醫醫相護而需再換另一家醫學中心鑑定，雖說是為了比較，為了公平，

反而徒增法官或及當事人的負擔，不如當場交互詰問，法官並就爭點可以馬上有全盤概念並

減少訴訟勞費。醫師法第 22 條「醫師受有關機關詢問或委託鑑定時，不得為虛偽之陳述或

報告。」，作証的醫師則必須具結。 

 

 醫審會的組成與定位：  

醫療過失多半私下和解，有學者專家認為純粹是卸責，學者曾淑瑜認為因為醫病地位不

平等病人舉證困難，而且認為「行政院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委員會鑑定小組十五名

中有十位是醫界代表，其他五位是法學及社會人士，認為他們醫學知識不足人數受限，根本

無法做有實質影響力之辯論，所以她認為這是心證干涉司法的疑慮，認為醫師鑑定小組是由

衛生署聘任，而產生行政干涉司法之餘地。 

醫療法73條規定衛生署應設小組「接受司法或檢查機關委託鑑定事項」，只就委託機關

的資料進行審議，不負責額外的證據調查蒐集，也無法受理民眾的鑑定要求。接受鑑定程序

接受鑑定案後，將從聘請的一百名專科醫師中挑選數人進行初審，再將報告送交由醫界、法

界、社會人士組成的鑑定小組做最後裁決。作業要點明定不接受任何一方當事人到場陳訴意

見，理由是鑑定小組非司法單位，無法調查當事人說法真偽，若說詞與資料不同意，造成鑑

定委員的困擾。「結果不公開」為免初審醫師和鑑定委員曝光可能招到關說壓力，甚至脅迫

搔擾。審議過程不公開，所有委員都需保密，參與人員及運作過程黑箱作業，其公信力如何

不明而喻。 

 醫審會的弊端  
1.審議過程不公開，所有委員都需保密，療審議委員會十五名委員名單如何遴選？參與人員

及運作過程黑箱作業其公信力存疑。醫學界最大的疑惑是對審議委員會的決議如何補救，

醫事審議委員是否為最後的鑑定機關？他們會不會接受司法審查？或接受專科醫學會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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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意見？醫事審議委員不必為他們的輕率，疏忽或過失負擔行政責任否？如果這是事關醫

師的權利，有否法律保留原則？難道沒有行政法上的訴願與行政訴訟制度補救嗎？難道最

後只剩下法官自由心証一條路可走嗎？ 

2.不接受任何一方當事人到場陳訴意見，也無法受理民眾的鑑定要求。如果只是醫事審議委

員明顯的筆誤或溝通問題，因事關一位醫師一生的清譽及自由刑，當事人沒有權利澄清湖

或申請再審議嗎？當事人有否救濟途徑？又能如何救濟？ 

3.專業的醫療審議為什麼需要五名醫療外行的社會公正人士參與？本文亦認為衛生署醫事審

議委員會的醫療鑑定本來就是作一種專業的事實判斷，為什麼要有法界及社會人士參予？

專業的醫療審議為什麼需要五名醫療外行的局外人參與？就像九二一之後工程鑑定建築責

任，難道也可以開放給五名醫師，以社會公正人士角色參與鑑定意見？社會可以接受這樣

非專業的鑑定結果嗎？醫事審議委員會又不是小型審判權的公聽會，或是陪審團的預審制

度，關於事實的判定本來就不需要法學的干預。法院當然不能以這鑑定的內容作為唯一的

證據，而法官就醫療過失的認定當然要經過他自己法學素養的判斷，再適用法律，但是之

前事實的認定又何需要非醫學界的參予？ 

 

許多法學人士甚至實務的承審法官都未必瞭解這些審議委員會組成分子和他們作業的結

論的定位。尤其目前醫療審議委員會作業方式是採取「委員代表制」，也就是案件由某一位代

表承接後，把鑑定報告提出大會後通過，如果輪到法界或社會人士承接案件，雖然他們也可

以指定醫學中心的醫學鑑定報告為藍本，但如何做出公正的鑑定報告判斷仍是令人懷疑的，

難怪法院不能將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報告採為唯一事實判斷的依據。 

許玉秀教授亦認為「醫師鑑定原本即是對事實作專業的認定，只有具備專業知識的人才

有能力作出專業上的判斷，實無庸其他專業領域的人參與。學者若質疑專業人士的公正性，

或專業人士互相掩護，這種情況在任何一種專業領域當然都可能存在，但這種專業性判斷並

非終極的判斷，它們只是一種証據，而對這種証據的真實性、有用性，法庭還必須依據事實

專業知識，一般的經驗法則加以檢驗。」 

 
 實際案例：  
最近連續發生兩件引人注目的醫療糾紛，雖然同樣都是因為病人對藥物過敏而致死，過程

與結果卻大相逕庭。其中患有氣喘宿疾的老先生，因點眼藥水猝死，事後醫師與病家私下

和解，醫師賠償一百萬，再由病家捐給公益團體，圓滿落幕。另一件乳癌病人手術後打點

滴，因對其中所含的維他命過敏死亡，則因醫院與醫師堅認自己並無過失，而不願與病家

和解，走上法院。 
 
這件維他命過敏致死案例，雖經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及臺大醫院的醫療鑑定，認定病

人的死因確係因過敏導致，與醫師無關；維他命過敏既罕見，又無從由事前過敏測試偵知

與預防，因此無論依照法界或醫界的見解，開立處方的醫師顯然沒有過失責任，法院卻判

決醫師應賠償家屬四百餘萬元，相較於前述沒有經過醫療鑑定的眼藥水致死案例，醫師僅

付出一百萬元的賠償金，若從醫師付出金額的懸殊與醫療鑑定的有無來看，私了居然還比

法官的判決更為省錢、省事，不禁讓人質疑，醫療糾紛有必要上法院尋求公道嗎？法院又

真能給當事雙方一個公道嗎？ 



 8 

 
根據衛生署與各醫學會的估計，超過80%以上的醫療糾紛，都是在法院外面私下解決，其
中有的透過黑道，有的則透過民意代表，甚至雙管齊下，幾番折衝之後，醫病雙方達成一

定金額的賠償。多數的醫療糾紛，就在這般是非不清、責任不明，唯獨「死者為大」、「富

者賠錢」的情況下解決；至於其餘少於20%上法庭的醫療糾紛，多半係因為醫界自認並無
過失，但病家仍一味要求巨額賠償，以致無法達成「共識」，才不得不進入司法程序尋求解

決。 
 
按理，這些上法庭的醫療案件，醫界多有其醫學上、診療上的高度信心，才敢拒絕病家的

要求；而訴諸司法，勝訴的機會理應較高，事實卻未必盡然，因為，法官往往將醫師視為

當事兩造中的強勢者，居於同情弱者的心理，以致未能做出公正判斷的案例，時有所聞。 
 
像上述的維他命過敏案件，高居台灣醫界龍頭地位的衛生署，與臺大醫院這兩個單位所做

的鑑定，雖已一致證明是無可防範的過敏致死，醫師並無過錯；法官判決時，卻完全不予

以採信，而做出一面倒的判決，且其判賠的金額，竟比醫病之間私了的案例還多出三百餘

萬元。這樣的結果，不僅十足蔑視鑑定單位的學術權威與公信力，更凸顯法界對於專業鑑

定充滿「權力的傲慢」。 
 
所謂「醫事鑑定」，只有在符合法官的自由心證時，才被法官拿來當作「背書」之用，若不

符合法官的個人見解，縱使是出自衛生署與臺大醫院，依然不如一張廢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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